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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营业中断选择保险条款 

（一）被保险人选择权 

被保险人可选择以下列两项之一为基础进行索赔： 

（1） “毛收入损失保险”和“延展责任期间”；或  

（2） “毛利润损失保险“ 

上述两项具体如本保险合同“营业中断”章节所述，且受限于本保险合同他处规定的

适用条款和条件。 

在本保险合同定损和理赔章节“索赔的偿付”条款规定的条件之前的任何时间，被保

险人均可行使该选择权。 

如果该索赔涉及一个以上的保险场所，包括与一个或多个保险场所存在互相依赖，此

类索赔将基于以上保险合同责任赔付选项中选择其一以同一方式进行理算。 

（二）毛收入损失保险 

1. 损失赔偿金额的厘定： 

1) 获赔的“毛收入损失保险”是指“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内按如下方式[(1)-(2)+（3）]
厘定的被保险人实际遭受的损失： 

(1) 毛收入； 

(2) 减去在生产中断、业务运营中止期间、或服务提供中止期间不必继续发生的

所有费用和开支； 

(3) 加上来源于业务运营所得的所有其他收入。 

2) 在厘定就实际遭受的损失可获得的赔偿金额时，保险人将只考虑在生产中断、业务

运营中止、或服务提供中止未发生的情形下，原本可赚取的正常收费和费用。 

3) 本项下可获得赔偿须满足以下条件，即被保险人 

(1) 完全或部分无法生产产品或继续业务经营或提供服务； 

(2) 无法在合理期间（该期间不限于生产被中断的期间）内弥补生产损失；且 

(3) 在“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内无法继续上述业务运营或提供服务；并且 

(4) 能够对此类业务运营、服务提供或产品生产受阻碍所导致的销售损失进行证

明。 

2. 参考与适用： 

以下条款中毛收入，如 1.1).(1)中所指：  

对于制造业：指产品的销售净值减去生产该产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原料、材料以

及供应品的成本；或 

对于商业或非制造业：指净销售总额减去所售商品的成本以及被保险人在业务运营或

提供服务时所消耗的材料和供应品的成本。 

任何在财产损失保险责任范围内下依销售价获赔付的金额将视为已将该等商品出售给

被保险人的常规客户，且该金额将计入净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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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利润损失保险 

1. 损失赔偿金额的厘定： 

1) 可获偿的“毛利润损失保险”是指：在责任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必然的营业中断而

遭受的以下实际损失：（l）销售额减少及（2）营业费用增加。可获赔偿的金额如下： 

(1) 关于销售额减少：可获赔的金额为以毛利润率乘以“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
销售额与标准销售额的差额所得出的数额。在核定销售的减少额时，任何在财产

损失责任范围内依销售价赔偿的数额，将被贷计以抵消销售额的减少。 

(2) 关于营业费用增加，可获赔的金额为： 

① 专门为避免或减轻销售额的减少而发生的必要且合理的附加支出，且

若无此支出，将导致“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的销售额的减少；但 

② 不超过以毛利润率乘以得以避免减少的销售额所得出的数额。  

以上各项应扣除任何在“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内由于此类营业中断而

停止或减少发生的保险合同所承保的固定费用总额。 

2) 在核定对实际遭受的损失可获赔偿的金额时： 

(1) 如果该业务的任何固定费用不在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则在计算因营业

费用的增加而由此可获赔偿的金额时，只有在额外支出中所占比例等于净利润

与责任范围内的固定费用之和在净利润与 所有固定费用之和中所占比例的那

部分才能予以赔付。 

(2) 在“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被保险人或代表被保险人的其他人为了该

业务的利益在保险场所以外地方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而收取或应收取的金额

将被合计入“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的销售总额。 

3) 被保险人应尽力迅速安排修复或重置遭受物质损坏的建筑物和设备以使其恢复相

同或相当于受损前的物理状况和运营能力，并采取一切必要且合理的行动以减少

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2.  “毛利润损失保险”的责任免除：  

本保险合同不负责赔偿任何因违约、延误或未完成订单而遭到损害求偿或任何形

式的罚金或处罚所导致的增加的损失。 

3. 附加条件：“毛利润损失保险”承保的因合约取消而造成的减少的销售额仅限于在“营业

中断保险责任期间”依合约原本可赚取的销售额。 

4. 参考与适用。 以下释义为： 

毛利润：  

系指以净利润加上保险范围内的固定费用金额所得出的总额：若无净利润，则为

承保的固定费用 

金额减去在任何业务经营损失中依相应于保险合同所承保的固定费用在所有固定

费用中所占比例的部分计算得出之金额。 

净利润：  

系指由被保险人在保险场所经营的业务所产生的、在对所有固定费用和包括折旧

在内的其他费用作适当拨备后但在扣除任何利润课税前的净营业利润（不包括所有资

本收益和增值以及所有应从资本列支的费用）。 

承保的固定费用： 

系指所有固定费用，但特别指明为责任免除项目的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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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系指就在保险场所进行的业务活动中出售并交付货物及提供服务而支付或应支付给被

保险人的金额。 

毛利润率： 

系指在所述财产发生物质损坏或灭失之日前最近的 l2 个整日历月内所赚取的毛利润与同

期销售额的比率。 

标准销售额： 

系指在所述财产发生物质损坏或灭失之日前最近的 l2 个月中与“营业中断保险责任期间”
的相当期间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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